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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变更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年12月23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由于公司原董事胡泽林先生已向公司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副

总经理职务，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提名增补马勒思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并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同意增补马勒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马勒思先生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马勒思先生的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董事职责的要求，符合董事候选人

的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马勒思先生简历详

见附件。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 

 

马勒思先生，1972 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曾就职于江苏阳光集团、

特恩斯（TNS）市场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北京桑德环保集团及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曾任分公司经理、项目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2007 年 6 月起兼任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

副秘书长。自 2008 年 1 月起任职于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董事会秘书。 

截止目前，马勒思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马勒思先生持有桑德环境股

票 849,657 股。马勒思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亦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